[bookmark: _GoBack]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务用车管理制度

为规范公务用车管理，保障工作、提高效率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自治区有关公务用车管理规定，结合我局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公务用车按照集中管理、专项使用、规范审批的原则，由综合处统一调度管理，使用人按照车辆的保障范围提出申请，按流程审批后安排车辆。
二、公务用车保障范围
   （一）用于保障相关工作人员到自治区党委政府、自治区市场监管厅报送、领取机要文件、紧急公函、领导批示和财务人员办理现金业务等公务活动；
   （二）办理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局领导交办的紧急、保密、时限性强且使用社会车辆难以实施保障的公务事项；
   （三）日常执法、稽查办案、专项检查、重大活动保障、督查调研等公务和执法活动。处置药品、医疗器械及化妆品突发应急事件；
   （四）接待国家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药监局、外省来宁和上级领导调研、督察的服务保障等工作；
    在银川市三区范围内参加会议、活动,不安排公务用车。
3、 车辆使用管理
   （一）局机关干部因公务外出并符合公务用车保障条件的，一般需提前1天填写《公务用车（租用社会车辆）审批单》，经处室负责人签字确认后，由综合处按照轻重缓急、先后顺序安排用车。任何处室和个人不得擅自要求驾驶员出车。为节约公车运行费用开支，综合处在安排车辆时应尽量考虑合并用车。
   （二）公务用车须严格按照《公务用车（租用社会车辆）审批单》行车路线行驶，严禁到与工作无关的场所。
   （三）车辆严格实行定点存放。正常上班时间，未派出的车辆须停放在单位。出差在外的车辆，须将车辆停放在安全的场所，严防车辆被盗和损坏，严禁将车辆停放在无人看守的街区及住宅小区。法定节假日期间，机关所有公务车辆应封存停驶，确因工作需要用车时，接到通知的驾驶员到单位开车，工作结束立即将车开回单位停放。
   （四）因工作需要租用社会车辆，用车处室需填写《公务用车（租用社会车辆）审批单》，经处室负责人签字，综合处审核，分管领导同意后，由综合处严格按照乘车人数向政府指定的专业租赁公司租用。用车处室须严格按照申请路线用车，不得指使租赁车辆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。
四、车辆费用管理：
   （一）车辆市内临时停车费包干使用，每车每月限额100元，不报销临时停车票据。
   （二）车辆清洗费包干使用，每车每月限额100元，不报销洗车票据。
   （三）下基层或到机场接送人员发生的过路费、停车费、住宿费等费用由车辆申请处室人员凭票报销。
   （四）车辆用油管理。银川市内行车使用加油卡加油。驾驶员到综合处领取加油卡，加完交回；银川市外日常执法、稽查办案、专项检查、监督抽检、督查调研等公务活动，由用车人员使用公务卡加油，凭票报销。
五、车辆维修管理
   （一）车辆维修、保养和零部件更换实行审批制度，须在自治区财政集中采购的定点维修企业进行。车辆需要维修、保养和更换部件时，由驾驶员提出，报经综合处车辆管理人员核实并提出初步预算，预计费用在1000元以内的，由综合处车辆管理人员审批；1000元以上5000元以内报综合处处长审批；5000元以上的，报分管局领导审批。
   （二）外出长途行车中车辆发生故障需要维修时，驾驶员应及时报告综合处，经同意后以排除故障为目的就地维修，返回单位凭用车人签字确认的维修发票审核报销。
   （三）未经审批，驾驶人员不得擅自装修车辆、维修保养车辆，增加维修保养项目或更换车辆配件，否则，费用不予报销。
六、本制度由局综合处负责解释。
七、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之前有关公务用车管理制度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公务用车（租用社会车辆）审批单

附件：
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务用车（租用社会车辆）审批单
	用车处室
	

	经办人
	

	
	
	乘车人
	

	用车事由
	

	起止地点
	

	用车时间
	年   月   日至      年   月   日，共    天。

	用车类型
	□ 公务用车       □ 租用社会车辆
	用车数量
	

	处室负责人意见
	

	综合处意见
	

	分管局领导意见
	

	处室用车服务评价
	□ 满意       □ 基本满意      □ 不满意

	车辆租赁公司
信  息
	公司名称：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
注：1、公务用车结束后须对驾驶员服务打“√”做出评价并交综合处留存；未及时向综合处交回此单且未做出服务评价的，下次不予派车；
2、严格按照申请路线用车，不得指使租赁车辆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。报销时需提供车辆行驶路线图（由租赁公司打印）；
3、租用社会车辆需用车处室分管局领导审批。

